
 

 

有關《服務條款》修訂通知 

 

兹通知本行已修訂《服務條款》並將於 2026 年 7 月 31 日(「生效日」)起生

效。隨函附上修訂詳情，「A部分」列出條款的修訂重點及「B部分」則提供各項修

訂的詳情，以便閣下參閱。 

 

請注意，自生效日同日起，若閣下繼續在本行擁有任何賬戶或使用本行任何服

務或功能，即代表閣下承認及同意《服務條款》所作的修訂是對閣下具有約束力。

若閣下不接納有關修訂條款，本行可能無法繼續為閣下提供服務。閣下如對修訂有

任何查詢或回應，請致電本行客戶服務熱線(852) 3988 2388。 

 

經修訂後的《服務條款》將於生效日起上載於中銀香港網頁（www.bochk.com）

（主頁 >「服務條款」）及擺放於本行各分行供客戶參閱。如本通知的中、英文版

本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謹啓 

2026 年 6 月 30 日 

備註： 

客戶亦可於 2026 年 9 月 30 日或以前在中銀香港網頁（www.bochk.com）（主頁 

>「最新消息」>「有關《服務條款》修訂通知」）下載有關客戶通知，此日後客戶

未必能夠查閱或下載有關客戶通知。 

 

 

  



 

 

A部分：修訂重點 

《服務條款》第 1部分：一般條文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條款部分 條款編號 修訂重點 

1.您的指示 1.6(a) 清楚訂明在本行取得您的撤銷授權書面通知之

前，賬戶持有人及被授權簽字人按照您的簽署安

排行事的授權將不會被撤回。 

1.6(b) 清楚訂明除非你的合夥協議另有明確規定，否則

本行收到有關您的合夥人已死亡或破產的書面通

知，您便會被視為已解散。 

1.6(c) 根據授予您的尚存合夥人及/或尚餘合夥人行事

權力，就操作您的賬戶的所有指示，必須遵守所有

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1.6(d) 清楚訂明您的尚存合夥人及/或尚餘合夥人會就

因本行執行涉及您的賬戶的任何指示及/或交易

而產生的任何責任、損失或合理的開支，向本行及

本行的人員、僱員、或代理作出彌償，並使他們各

自免受損害。 

5.本行的服務 5.8(a) 清楚訂明本行得悉您已被提出破產或清盤的呈

請，或您的清盤決議案已被召開會議，或您已被解

散，或本行認為您的賬戶操作上有任何不符合規

定之處，或您在精神上無能力行事，則本行可凍結

您的賬戶。 

5.8(b) 清楚訂明如任何合夥人死亡或破產而解散，您尚

存的合夥人（或您其餘未破產的合夥人）必須確保

所有給予本行的指示均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

規。 

8.個別賬戶 8.1(g) 全文適應性文字修訂 

8.2(b) 清楚訂明若有新合夥人加入，您需要給予本行新

的授權書，並開立新賬戶。 

8.2(c) 清楚訂明即使本行接獲您的合夥商號改組的書面

通知，本行可酌情選擇視任何一位及/或所有其餘

合夥人仍可全權以任何方式處理您的賬戶。本行

可以相同名稱為新合夥開立賬戶，並且不經查詢

為新合夥收取指定給予舊合夥的任何款項。 

8.2(d) 清楚訂明除非本行接獲您的合夥商號解散的書面

通知，本行可酌情選擇視其餘合夥人仍可全權以

任何方式處理您的賬戶。本行可在接獲您尚存或

未破產的合夥人及您的合夥人遺產代理人或合夥

人的受託人的共同指示後結束您的賬戶。本行可

以相同名稱為新合夥開立賬戶，並且不經查詢為



 

 

新合夥收取指定給予舊合夥的任何款項。 

8.2(e) 清楚訂明如您已解散，賬戶結餘將歸原合夥人及

您已死亡的合夥人遺產的遺產代理人或您被宣布

破產的合夥人的受託人所有。 

8.2(f) 清楚訂明您的所有合夥人及您的代表承諾彌償本

行因他們任何一位、您或您的僱員或代理人的任

何作為或不作為，或無法提供本行要求的有效、真

實、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而產生的所有損失。 

8.2(g) 清楚訂明您的所有合夥人及您的代表承諾當您的

任何合夥人、實益擁有權或合夥協議有任何變動，

或當您的任何合夥人死亡或破產，需即時書面通

知本行。 

19.通訊 19 全文適應性文字修訂 

24.其他事項 24.5 

 

《服務條款》第 2部分：銀行服務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條款部分 條款編號 修訂重點 

10.中銀企業

網上銀行/ 中

行網銀(香港) 

( 統 一 稱 為

“企業網上銀

行”) 

10.13(h) 全文適應性文字修訂 

 

《服務條款》第 3部分：投資服務 

更改通知/重要提示概要 

條款部分 條款編號 修訂重點 

6.以主事人身

分訂立交易 

6.10(h) 全文適應性文字修訂 

  



 

 

B 部分：修訂詳情 

《服務條款》第 1部分：一般條文 

項目 修訂 

1.您的指示 修改條款 1.6新增段落(a)為： 

在本行取得您的撤銷授權書面通知之前，賬戶持有人及被

授權簽字人按照您的簽署安排行事的授權將不會被撤回。

他們的授權將仍然有效，直至本行收到有關您已死亡或無

行為能力（如您是合夥商號，則指您的合夥人已死亡或破

產）的書面通知，不論您的章程有任何改變。 

修改條款 1.6新增段落(b)為： 

如您是沒有合夥協議的合夥商號，或您有合夥協議，但合

夥協議沒有規定您不會因任何合夥人死亡或破產而解散，

一旦本行收到有關您的合夥人已死亡或破產的書面通知，

您便會被視為已解散。在此情況下，即使沒有您撤銷授權

的書面通知，任何非合夥人的獲授權簽署人根據您的簽署

安排行事的授權將被撤銷，授權簽署人的一切先前授權均

被視為無效。 

修改條款 1.6新增段落(c)為： 

根據授予您的尚存合夥人及/或尚餘合夥人行事權力的您

的簽署安排，該等上述的您的尚存合夥人（在有任何合夥

人死亡的情況下），及/或該等上述的您的沒有破產的尚餘

合夥人（在有任何合夥人破產的情況下）就操作您的賬戶

的所有指示，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修改條款 1.6新增段落(d)為： 

儘管本行有絕對酌情權拒絕按照您的尚存合夥人（在有任

何合夥人死亡的情況下），及/或您的尚餘合夥人（在有任

何合夥人破產的情況下）的指示去操作您的賬戶，他們必

須向本行承諾並保證，他們向本行的每項指示均符合所有

適用的法律及法規，並會就因本行執行涉及您的賬戶的任

何指示及/或交易而產生的任何責任、損失或合理的開支，

向本行及本行的人員、僱員、或代理作出彌償，並使他們

各自免受損害。 

5.本行的服務 修改條款 5.8新增段落(a)為： 

假如本行得悉您已被提出破產或清盤的呈請，或您的清盤

決議案已被召開會議考慮，或您(如您是合夥商號)已被解

散，或根據任何法律進行任何類似法律程序，或任何第三

方申索，或本行認為您的賬戶操作上有任何不符合規定之

處，或您在精神上無能力行事，則本行可凍結您的賬戶。 

修改條款 5.8新增段落(b)為： 

如您因您的任何合夥人死亡或破產而解散（如您是合夥商

號），您尚存的合夥人（或您其餘未破產的合夥人）必須確



 

 

保所有給予本行的指示均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8.個別賬戶 修改條款 8.1(g)為： 

(除非您是合夥商號，或賬戶是代第三方持有的)您任何一

人一旦死亡，賬戶結餘將歸尚存者所有； 

修改條款 8.2(b)為： 

若有新合夥人加入，您需要給予本行新的授權書，並開立

新賬戶。除非以書面明確解除，否則有關的退任合夥人仍

須負上責任； 

修改條款 8.2(c)為： 

即使本行接獲您的合夥商號改組的書面通知，本行可酌情

選擇視任何一位及/或所有其餘合夥人仍可全權以任何方

式處理您的賬戶。本行可以相同名稱為新合夥開立賬戶，

並且不經查詢為新合夥收取指定給予舊合夥的任何款項； 

修改條款 8.2(d)為： 

除非本行接獲您的合夥商號解散的書面通知，本行可酌情

選擇視其餘合夥人仍可全權以任何方式處理您的賬戶。本

行可在接獲您尚存的合夥人或您其餘未破產的合夥人及您

已死亡的合夥人遺產的遺產代理人或您被宣布破產的合夥

人的受託人的共同指示後結束您的賬戶。本行可以相同名

稱為新合夥開立賬戶，並且不經查詢為新合夥收取指定給

予舊合夥的任何款項； 

修改條款 8.2新增段落(e)為： 

如您已解散，賬戶結餘將歸原合夥人及您已死亡的合夥人

遺產的遺產代理人（如適用）或您被宣布破產的合夥人的

受託人（如適用）所有； 

修改條款 8.2新增段落(f)為： 

您的所有合夥人及您的代表承諾促使您的所有合夥人向本

行作出彌償，及承諾彌償本行因他們任何一位、您或您的

僱員或代理人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或因他們任何一位、

您或您的僱員或代理人無法提供本行要求的有效、真實、

完整、準確及最新的資料而產生的所有損失；及 

修改條款 8.2新增段落(g)為： 

您的所有合夥人及您的代表承諾促使您的所有合夥人作出

彌償，及承諾當您的任何合夥人、實益擁有權或合夥協議

有任何變動，或當您的任何合夥人死亡或破產，需即時書

面通知本行。 

19.通訊 修改條款 19為： 

在不影響其他通訊方式的情況下，您將在下列情況下被視

為已收悉通訊： 

(a) 當通訊已在本行於香港一個或以上的銀行大堂張貼 3

個營業日； 



 

 

(b) 通訊在一份香港報章刊登的 3個營業日後； 

(c) 當通訊在本行網站刊登； 

(d) 當通訊留交於您在本行記錄中的任何地址，或郵寄予

該地址 48小時後(或如屬香港境外地址則為 7日後)； 

(e) 當通訊以電子郵件、訊息或圖文傳真發送往您在本行

記錄中的電郵地址、設備或圖文傳真號碼；或 

(f) 當透過電話或以其他口頭通訊轉達時(包括留下話音

訊息)。 

即使郵件被退還(如屬郵寄)，或您已死亡或無行為能力。 

24.其他事項 修改條款 24.5為： 

本行的權利不受您死亡、無行為能力、重組、組織變動、

無力償債、解散、破產或清盤所影響。 

 

《服務條款》第 2部分：銀行服務 

項目 修訂 

10.中銀企業網上

銀行/ 中行網銀

(香港) (統一稱

為“企業網上銀

行”) 

修改條款 10.13(h)為： 

若您申請 / 修改企業網上銀行投資功能的代表不是您的

董事(若您是有限公司)或不是其管治團體成員(若您是其

他組織)或不是獨資經營者(若您是獨資商號)或不是您的

合夥人(若您是合夥商號)，銀行可不接受該申請 / 修改。 

 

《服務條款》第 3部分：投資服務 

項目 修訂 

6.以主事人身分

訂立交易 

修改條款 6.10(h)為： 

死亡 

假如您屬個別人士，而您死亡或成為在精神上無能力行事。 

 

 


